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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 安 市 民 政 局 
泰 安 市 财 政 局 
泰安市残疾人联合会 
 
 
 

泰民函〔2020〕32 号 

 
 

泰安市民政局 泰安市财政局 
泰安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 
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 

动态调整机制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、财政局、残联，泰安高新区、泰山景

区、徂汶景区管委会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山东省民政厅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残疾人

联合会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

准动态调整机制的通知》（鲁民函〔2020〕52 号）精神，切实保

障和改善残疾人基本生活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建立保障水平

适度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（以下统称



— 2 — 

残疾人两项补贴）标准动态调整机制，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合理确定补贴标准。根据民发〔2019〕67 号文和鲁民

函〔2020〕52 号文要求，市级根据全省残疾人两项补贴指导标

准，按照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并兼顾残疾人生活保障和

长期照护需求的原则，与相关民生政策标准衔接，合理确定全

市残疾人两项补贴指导标准，原则上每 2-3 年启动标准调整研

究程序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功能区实际补贴标准不得低于市级指

导标准，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根据残疾等级、护理等级及服务提

供方式等制定差别化的补贴保障标准，提高补贴精准度。 

二、适时调整补贴标准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功能区民政部门

要会同财政部门、残联组织，建立和完善符合本地实际的残疾

人两项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，统筹考虑当地城乡居民收入、

物价指数以及照护市场劳动力价格变化等因素，适时研究提出

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调整方案，报同级党委和政府确定后实施。

补贴标准的调整应有利于减轻残疾人生活负担，充分考虑残疾

群众需求满足的层次性和有效性，体现党和政府对残疾群众的

关心关怀，让残疾群众有持续获得感。 

三、强化部门协作配合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功能区民政、财

政部门和残联组织要切实履行职责，加强协调配合，共同做好

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的测算和调整工作。要进一步理顺工作机

制，落实工作责任，应用全省残疾人两项补贴管理信息系统强

化动态管理，及时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，确保把保障政策落到

实处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功能区财政部门要将残疾人两项补贴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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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纳入困难群众救助资金予以保障，确保补贴资金落实到位。 

四、提升服务保障水平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功能区民政部门

和残联组织要加强信息共享，通过最低生活保障管理信息系统、

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和残疾人数据库等核查残疾人家庭

有关信息，取消申请残疾人两项补贴需提供的各种证明复印件，

减少残疾人两项补贴审核审批办理时间，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

质量，不断提升残疾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。要广泛宣传残疾人

两项补贴政策，充分考虑残疾人获取信息的特殊要求和实际困

难，采取电话通知或发放明白纸等多种方式准确解读保障政策，

并告知残疾人享受的相关待遇，切实维护好保障好残疾人合法

权益。 

 

 

 

泰安市民政局                  泰安市财政局 

 

 

 

泰安市残疾人联合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6 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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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6 日印发 


